滁州市南谯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文件

南人常办〔2012〕41号
————
关于召开南谯区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

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于2012年12月6日上午9:00在政务新区行政主楼二楼第四会议室召开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时间半天。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建议议程

 1、听取并审议区政府关于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2、听取并审议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

3、听取内司工委关于《工会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

4、听取并审议区政府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部分指标调整的报告，并作出相关决定；

5、听取并审议区政府关于2012年财政预算科目调整的报告，并作出相关决定；

6、讨论通过《滁州市南谯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决定（草案）》；

7、讨论通过《滁州市南谯区人大常委会区级财政预算监督暂行办法（草案）》；

8、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南谯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研究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事项；

9、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
10、人事任免。
二、列席会议人员

请区政府区长或副区长、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安监局、区发经信委、区财政局、区水利局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邀请区政协领导列席会议。

邀请大王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列席会议。

三、其它

请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做好会议材料的准备工作，并将文字材料印制45份送区人大办公室，同时将材料的电子文本发至nqqrd@126.com。

请新闻单位做好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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